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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教体发〔2024〕13 号

冠县教育和体育局
2024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及高中阶段学校

招生工作意见

全县各高中、初中：

为切实做好 2024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及高中阶段学校招

生工作，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4 年幼儿园和普通

高中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鲁教基函〔2024〕34 号）、《山

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关于做好 2024 年初中后高等职业教育高

等师范教育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鲁招考〔2024〕32 号）

和《聊城市教育和体育局关于印发<聊城市 2024 年初中学业水

平考试及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聊教体字

〔2024〕12 号）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以下意见，请认

真贯彻执行。

冠县教育和体育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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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既是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习成长情

况的一次全面检验，也是高中段学校招生录取的依据，意义重

大，影响广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学生的合法报考权益，

坚决制止、严厉查处强制或变相要求学生放弃中考的行为。为

确保考试公平公正、平稳有序，2024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继

续采取全市统一报名、统一考试、统一阅卷的方式进行。

（一）报考条件

1.具有我县学籍 2021 级、2022 级初中在校就读学生，及

县外回原籍报考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2.有职业院校报考需求的往届初中毕业生（非高中阶段在

籍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只作为职业院校录取的依据。

（二）考试科目及分值

语文 120 分、数学 120 分、英语 120 分（含听力 30 分）、

物理 70 分、化学 60 分、生物 60 分、道德与法治 60 分、历

史 60 分、地理 60 分、信息技术 10 分。地理、生物学科可

申请补考或重考 1 次，重考以最高成绩计入总成绩。

体育与健康满分 50 分，实行及格线制。即考试成绩达

到 40 分及格线及以上，按 0 分计入录取总成绩；考试成绩

低于 40 分，低于多少分就在总成绩中倒扣多少分。具体办

法另文发布。从 2023 年新初一学生开始，体育与健康测试

以实际分数计入中考总成绩。



- 3 -

理化生实验操作分值为 30 分，实行及格线制。即考试

成绩达到 24 分及格线，按 0 分计入录取总成绩；考试成绩

低于 24 分，低于多少分就在总成绩中倒扣多少分。信息技

术、理化生实验操作具体考试办法另文发布。

市外回原籍考生必须参加上述所有科目考试，市外成绩

不予认可。

（三）考试安排

考试时间为 6 月 13-15 日，具体安排如下：

日期 上午 下午

6 月 13 日 语文 9∶00-11∶00
化学 14∶30-15:30

道德与法治 16∶30-18:00

6 月 14 日 数学 9∶00-11∶00
历史 14∶30-15:30

物理 16∶30-18:00

6 月 15 日 英语 9∶00-11∶00
生物 14∶30-15:30

地理 16∶30-17:30

（四）考试形式及注意事项

1.所有学科实行闭卷考试，不得携带计算器进入考场。

2.对于 500Hz、1000Hz、2000Hz、4000Hz 的纯音听力检测

结果为每侧耳的平均听力损失都等于或大于 40 分贝（HL）的

考生，凭市级及以上医院出具的听力检测证明，可以申请免考

英语听力测试，考生成绩按 30 分×（笔试成绩÷90）计算。

（五）考试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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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登录“聊城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高中阶段招生综

合管理系统”（网址 http://wsbm.lcedu.cn）进行报名，全

市统一报名时间为 5 月 16—20 日。报名时，考生姓名、身

份证号码等重要信息需同学籍信息一致，联系方式准确并确

保畅通。

回户籍所在地报考的初三学生，也实行网上报名。网上报

名时，需先选择“回原籍”报名入口。市内回原籍的，提交户

籍证明材料；市外回原籍的，还需同时上传县级及以上教育行

政部门出具的学籍证明和初中综合素质评价成绩证明（均带公

章）。经县教育和体育局审核通过后，方可填报志愿。

（六）试卷评阅及成绩公布

市教育和体育局统一组织网上集中阅卷。考试成绩于 6

月底公布，考生可通过报名系统查询本人考试成绩。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根据考试成绩对学校、教师和学生排

名。

二、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由县教育和体育局组织初中学校

严格按程序实施，将学生在校期间存在较重欺凌他人行为的有

关情况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内容。评价结果以 A、B、C、D

的形式等级呈现，按照等级对应分值核算，总分 60 分，按学

生实际成绩计入中考总成绩。

三、高中阶段学校招生

（一）招生计划和招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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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生计划。综合考虑初中毕业生数量、普通高中总体资

源以及特色高中建设等因素，适应因地制宜推进职普协调发展

要求和人民群众愿望，有序扩大招生规模。经各高中阶段学

校申请，市县教育和体育局审核批准，2024 年我县招生计

划如下：

普通高中：全县招生 200 个班 10000 人。冠县一中招

生 26 个班 1300 人、冠县武训中学招生 26 个班 1300 人、

冠县第三中学招生 22 个班 1100 人、冠县第四中学招生 12

个班 600 人、冠县第五高级中学招生 13 个班 650 人、冠县

实验高级中学招生 13 个班 650 人、聊城民慧实验高级中学

招生 21 个班 1050 人（民办生）、聊城忠信高级中学招生

21 个班 1050 人（民办生）、聊城市冠州高级中学招生 5

个班 250 人（民办生）、聊城致远高级中学招生 11 个班

550 人（民办生）、聊城市汇文高级中学招生 14 个班 700

人（民办生）、聊城洪范高级中学招生 16 个班 800 人（民

办生）。民办生的收费标准，按有关部门审批意见执行。

职业教育：冠县职教中心学校招生 1700 人，其中职教

高考实验班 450 人、联办五年制高职 300 人、职教高考升

学和中职 950 人。聊城展鑫技工学校招生 600 人。

2.招生范围。普通高中继续坚持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生、

属地招生。普通高中招收具有冠县户籍或学籍的应届初中毕业

生。“职教高考实验班”招生范围同普通高中，如剩余招生计

划，征集志愿时可面向全市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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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志愿填报和报名条件

志愿填报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同时进行。志愿分为普

通高中和职业院校两个类别，所有志愿均可兼报。

1.普通高中招收具有冠县户籍或学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报考普通高中的考生可自主选报两个志愿，第二志愿只能报考

接收第二志愿考生的学校。冠县一中、冠县武训中学、冠县

第三中学、冠县第五高级中学、冠县实验高级中学只接收

第一志愿考生，其他普通高中均接收第一、第二志愿考生。填

报了第二志愿且未被第一志愿学校录取的考生，在提高 20 分

录取标准的情况下，参与第二志愿学校录取，第二志愿不享受

指标生待遇。

高等职业教育和高等师范教育招收参加我市初中学业水

平考试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中等职业教育招收应往届初中毕业

生。

2.各初中学校可指导学生填报志愿，但不得强制学生填报

志愿，更不得私自更改学生志愿。

填报志愿时间：

5 月 16 日 8:00—20 日 20:00，填报普通高中和职业院

校志愿，所有志愿均可兼报；

7 月 7—8 日，填报普通高中和“职教高考实验班”征集

志愿；

7 月 16—17 日，填报职业院校征集志愿。

（三）招生录取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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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阶段学校依据学生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

质评价结果录取新生，全部实行网上录取。按照“3+4”高职

和“3+4”高师、普通高中和“职教高考实验班”、职业院校

（五年一贯制高职、联办五年制高职、三二连读高职、中职、

技工，实行平行志愿）顺序依次录取，已经被录取的考生，不

再参加后续志愿录取。

1.普通高中和“职教高考实验班”按照志愿情况和学校招

生计划，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先录取普通高中指标生，再录取

统招生和“职教高考实验班”。

（1）指标生分配政策。我县以初中学校毕业生人数和综

合评估情况为主要依据，将优质普通高中公办生招生计划 5600

人的 60%，即 3360 人定向分配到各初中学校（分配名额见附

件），分配的指标生计划在不低于招生学校录取分数线 50 分

的情况下有效，低于 50 分取消计划。

（2）统一招生录取。冠县辖区内的普通高中按照招生计

划 1∶1 的比例划定录取分数线，一旦录取结束，县教育和体

育局将及时公布各学校录取分数线，并由招生学校组织报到。

未完成招生计划的，空余计划数统一向初中学校公布，7 月 7-8

日，对未被任何高中阶段学校录取的考生，再次征集志愿，按

照相关学校空余计划从高分到低分进行二次录取。

普通高中和“职教高考实验班”的录取方案由县教育和体

育局制定后报市教育和体育局备案，市教育和体育局依据我县

的录取方案进行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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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普通高中要于 7 月 10 日前张榜公布录取考生名单，发

放录取通知书。

2.职业院校按照招生计划，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录取时，

总成绩相同的，依次按照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

物、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单科成绩高者优先投档。

（1）“3+4”高职和“3+4”高师投档控制最低分数线须

达到全市中考考生成绩位次排名的前 55%。

（2）“职教高考实验班”投档控制最低分数线参照普通

高中执行。

（3）五年一贯制高职、联办五年制高职、三二连读高职

志愿填报最低分数线根据招生计划按省教育厅相关文件划定。

（四）特殊考生

1.少数民族考生、“三侨”考生加 10 分录取。

2.对军人子女，消防救援人员子女，公安烈士和因公牺牲、

伤残公安民警子女等各类优抚对象，按照有关规定落实教育优

待政策。

以上优待政策只享受最高项，不累计加分。各初中学校要

将本单位符合加分政策的学生信息、加分项目和加分分值，在

班级和学校显要位置张榜公示，广大学生和家长以及社会各界

可在公示期间向公示部门实名举报。举报情况一经查实，取消

被举报考生公办普通高中录取资格，并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特殊考生上报材料和时间要求，以基础教育科具体通知为准。

（五）学籍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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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通高中学籍注册。录取结束后，市教育和体育局即对

被录取的考生建立高一学籍，上报省教育厅审批，完成学籍注

册。

2.职业院校学籍注册。新生入学后，学校通过全国中等职

业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为其建立学籍电子档案，并逐级上报

学籍主管部门审批，完成学籍注册。

四、工作保障

（一）强化组织领导。为加强对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及高中

阶段各类学校招生工作的统筹领导，县教育和体育局成立以局

长为组长、领导班子成员为副组长、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

冠县中小学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制定全县中小学招生入学

政策，协调、指导中小学招生入学和考试录取工作。

（二）规范招生行为。各高中学校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招生

范围、招生计划、招生时间和招生方式统一招生。严禁以任何

形式提前招生、免试招生、超计划招生、违规跨区域招生，否

则，全市通报或缩减明年招生计划，违规招收的学生一律不予

注册学籍；严禁学校间混合招生、招生后违规办理转学；严禁

招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严禁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

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组织的考

试结果作为招生依据；严禁以设置物质奖励、免收学费、虚假

宣传等方式争抢生源；严禁收取择校费、与招生入学挂钩的赞

助费以及跨学期收取学费；严禁公布、宣传、炒作中考“状元”

和升学率；严禁招收借读生，严禁人籍分离、空挂学籍。



- 10 -

（三）加强宣传指导。各学校要及时向社会，特别是广大

初三学生家长宣传高中阶段招生政策，要将《致全县 2024 年

初三毕业生及家长的一封信》发至每一位考生，由家长和考生

阅读后共同签字确认。“确认回执”由各初中学校按班级收回

并留存。

（四）严守工作纪律。各高中学校（含职业院校）要坚持

阳光招生，畅通群众举报和受理申诉渠道，建立健全违规招生

查处和责任追究机制，及时纠正和严肃查处各种违规违纪招生

行为。对违反规定的公办学校，按照《山东省普通中小学办学

基本规范》予以通报处理、追责问责。对违反规定的民办学校，

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减少下一年度招生计划、停止当年招生直至

吊销办学许可证等处罚。

（五）严格考务管理。强化考试安全管理，完善考试安全

防护体系。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要尽量使用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

考点，建立健全考务管理制度，加强从运送、保管、分发、考

试到回收全过程管理，认真检查考试设施设备，明确岗位职责。

加强对考生的诚信教育，规范实施入场安检和监考工作，严防

考生使用手机作弊、群体性舞弊等违规行为发生。加强考试队

伍建设，强化考试经费保障，完善监考教师激励体系，提升标

准化考点建设速度和水平，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所需费用全额

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六）做好去向统计。各初中学校要准确掌握学生毕业后

的去向，9 月底前将所有毕业生去向统计表报县教育和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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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科。

县教育和体育局政策咨询电话：基础教育科 5286825（负

责普通高中招生）、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 5286803（负责职

业教育招生）、校外教育培训监管科 5234057（负责民办学校

监管）、招生考试中心 5231021（负责考试组织实施）。

监督投诉电话：政策法规科 5286317。

本《意见》解释权归县教育和体育局基础教育科。

附件：2024 年普通高中指标生分配名额

冠县教育和体育局

2024 年 5 月 9 日

冠县教育和体育局办公室 2024 年 5月 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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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4 年普通高中指标生分配名额

初中

高中 指标生
人数

冠县
一中

冠县武
训中学

冠县
第三
中学

冠县第
四中学

冠县第
五中学

冠县实
验高级
中学

实验中学 415 96 96 83 44 48 48

斜店乡中学 230 53 53 45 25 27 27

崇文中学 261 61 61 51 28 30 30

清泉中学 175 41 41 34 19 20 20

东古城镇中学 268 62 62 53 29 31 31

梁堂镇中学 100 23 23 20 10 12 12

北馆陶镇中学 139 32 32 27 16 16 16

店子镇中学 67 16 16 12 7 8 8

贾镇中学 124 29 29 24 12 15 15

烟庄中学 65 15 15 12 7 8 8

万善乡中学 104 24 24 21 11 12 12

兰沃乡中学 46 11 11 8 6 5 5

定远寨镇中学 39 8 8 9 4 5 5

范寨镇中学 31 7 7 6 3 4 4

甘官屯镇中学 64 15 15 13 7 7 7

清水镇中学 103 24 24 20 11 12 12

辛集镇中学 38 9 9 8 4 4 4

柳林镇中学 78 18 18 15 9 9 9

桑阿镇中学 65 14 14 14 7 8 8

冠县一中 64 15 15 13 7 7 7

冠县武训中学 52 12 12 10 6 6 6

冠县育才双语学校 188 44 44 37 19 22 22

冠县清华园学校 123 29 29 24 13 14 14

冠县金太阳中学 145 34 34 28 17 16 16

冠县实高学校 131 31 31 25 14 15 15

冠县外国语学校 126 29 29 25 13 15 15

冠县忠信学校 119 28 28 23 12 14 14

合计 3360 780 780 660 360 390 390


